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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河北省 2016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制
度试点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有关设区市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农业部、中央农办等十部门《关于印发探索实行

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农农发﹝2016﹞6 号）要

求，确保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工作有序推进，经省政府同意，

现将《河北省 2016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实施方案》印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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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河北省2016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实施方案

河 北 省 农 业 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财政厅

（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）

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河北省水利厅

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河北省林业厅 河北省粮食局

2016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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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河北省 2016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农业部等 10 部门《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

试点方案》要求，有序推进我省在地下水超采区探索实行耕地季

节性休耕制度试点，确保试点取得实效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藏粮于地、

藏粮于技战略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生态修复决策部署，坚

持生态优先、综合治理，适当压减地下水超采区冬小麦种植，实

行季节性休耕，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影响农民收入为前提，

突出重点区域，加大政策扶持，强化科技支撑，加快构建耕地休

耕制度，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永续利用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巩固提升产能巩固提升产能巩固提升产能巩固提升产能，，，，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。坚守耕地保护红线，提升耕

地质量，对季节性休耕地采取保护性措施，不能改变耕地性质，

确保急用之时能够复耕，粮食能产得出、供得上。

加强政策引导，稳定农民收益加强政策引导，稳定农民收益加强政策引导，稳定农民收益加强政策引导，稳定农民收益。鼓励农民以市场为导向，调

整优化种植结构，对承担休耕任务的农户原有种植作物收益给予

必要补助，确保试点不影响农民收入。

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问题导向突出问题导向，，，，分区分区分区分区组织实施组织实施组织实施组织实施。以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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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因地制宜，分区分类施策，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规划相衔

接，统筹协调推进，确保实施效果。

尊重农民意愿，有序尊重农民意愿，有序尊重农民意愿，有序尊重农民意愿，有序规范运作规范运作规范运作规范运作。尊重农民意愿，鼓励以乡、

村为单元，集中连片推进，确保有成效、可持续。严格申报程序，

规范项目运作，实行公示制度，广泛接受监督。

（三）试点任务。结合 2016 年度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

调整种植模式项目，实施季节性休耕 181 万亩（其中 2014 年度

已实施 73 万亩、2015 年度已实施 26 万亩、2016 年度新增 82 万

亩）。

二、试点区域和技术路径

（一）试点区域。重点在地下水超采区的廊坊、保定、衡水、

沧州、邢台、邯郸市的 55 个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实施（具体任务

见附表 1）。

（二）技术路径。改冬小麦、夏玉米一年两熟种植，为一季

自然休耕，一季雨养种植模式（只种植一季雨热同季的玉米、油

料作物、杂粮杂豆等一年一熟作物）。鼓励在休耕季种植“二月

兰”、黑麦草等绿肥作物，推广“一季生态绿肥，一季雨养种植”

种养结合模式，既减少灌溉用水，又能增肥地力。

三、补助标准和方式

（一）补助标准。实施季节性休耕的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

合作组织等每年每亩补助 500 元。

（二）补助方式。所需资金在地下水压采项目中统筹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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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先实施后补助、先公示后兑现的程序进行，验收合格后，通

过“一折通”或“一卡通”拨付。

四、工作程序和进度

（一）分解任务。根据省分配到县的年度实施任务，县政府

要组织农业、财政等部门，把实施任务分解落实到乡（镇）、村、

农户和地块。

（二）制定方案。设区市政府负责组织制定市级实施方案，

报省农业厅（省农工办）、省财政厅备案。试点县政府负责制定

县级实施方案，绘制项目区域示意图，明确相关要求，报设区市

政府审查批复后实施。

（三）核实面积。试点县政府组织乡（镇）政府逐村核实面

积，填写《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核实面积清单》（见附表 2），

由乡（镇）政府主要负责人、村委会负责人和经营主体三方签字

确认，并加盖乡（镇）政府和村委会公章。乡（镇）政府汇总后，

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不少于 7 天，并留存公示影像资料。公示无异

议后，报县农业（农牧）局备案。

（四）县级自验。由项目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、乡（镇）政

府组成自验组，对实施面积、休耕情况等进行自验，自验结果通

过部门公示栏、电视、政府网站等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

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申请市级验收。自验办法由县政府制定。

（五）兑付资金。县级自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局办理

补贴资金结算，通过“一折通”或“一卡通”形式将补贴资金直



—6—

接兑付给农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。

（六）市级验收。设区市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，对辖区内

项目县进行验收。验收内容包括：组织领导、实施方案、管理制

度、任务落实、技术方案、责任书、面积清册、分年度季节性休

耕平面图、公示情况、县级自验结果等。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报

告，报省农业厅（省农工办）、省财政厅备案。验收办法由设区

市政府制定。

（七）省级抽查。省农业厅（省农工办）会同有关部门根据

工作进度，适时开展试点项目抽查。

（八）工作进度。

8 月-9 月，项目市、县开展政策宣传，制定本级实施方案，

分解任务到乡（镇）、村户、田块。

10 月，落实任务到农户和田块。

11 月，核实验收，兑现补贴资金。

12 月，完成项目总结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由省农业厅（省农工办）牵头，会同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财政厅、省国土资源厅、省环境保护厅、

省水利厅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省林业厅、省粮食局等部门，

建立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协调机制，加强协同配合，形成工作合

力。试点市、县政府对行政区域内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负总责，

要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领导小组，明确实施单位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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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，细化工作措施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各司其

职，协作配合，共同推进试点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落实试点任务。试点市农业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利用

第二次土地调查等成果，确定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地块，报省农

业厅（省农工办）备案，休耕地按要求落实到土地利用现状图上，

不得与退耕还林还草地块重合。试点实施单位（县、乡（镇）、

村）要根据试点方案，层层签订责任书，村委会要与参加试点的

农户签订休耕协议（责任书和休耕协议由县政府统一印制），明

确相关权利、责任和义务，保障试点工作依法依规、规范有序开

展。

（三）强化指导服务。省农业厅（省农工办）牵头成立耕地

休耕专家指导组，指导各地开展休耕试点。试点市、县也要成立

耕地休耕制度试点技术指导组,积极探索休耕与养地、种地与养

地等模式，因地指导实施季节性休耕。试点市农业部门要分区域、

分作物制定耕地休耕技术意见。农业部门要会同国土部门加强耕

地质量调查监测能力建设，定期监测评价休耕耕地质量情况，要

科学布点、合理采样，对试点实施前后、不同年度耕地质量变化

和农田用水情况进行跟踪监测、分析比对，加强技术指导服务，

提升试点效果。

（四）加强督促检查。试点县要建立县统筹、乡监管、村落

实的季节性休耕监督机制，建立档案、精准试点。试点任务要及

时张榜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省农业厅（省农工办）会同有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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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对耕地休耕制度试点开展督促检查，重点检查任务和资金落实

情况。试点市、县要根据实施方案，适时开展工作督导，推动工

作落实。要利用遥感等技术对试点情况进行监测，重点加强土地

利用情况动态监测。对未落实休耕任务的农户，试点县要及时收

回补助；对挤占、截留、挪用资金的，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做好宣传培训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，

宣传季节性休耕的重要意义和有关政策要求，引导社会各界关注

支持试点工作。通过现场观摩、经验交流、典型示范等方式，宣

传季节性休耕的积极成效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市、县农业部门

要组织相关技术人员，开展休耕技术培训，把休耕与养地、种地

与养地等相关技术措施落实到乡（镇）、村、农户等。

（六）总结试点经验。试点市县农业部门要结合土壤类型、

降雨量等开展休耕节水与养地试验研究，每县要确定 5 个以上试

验点，定点检测，明确专人负责。试点市对试点县工作情况进行

全面总结，及时提出构建耕地休耕制度的政策建议。于 12 月 10

日前形成年度报告，由设区市政府向省政府报告，并抄送省农业

厅（省农工办）。

附表：1.河北省 2016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任务表

2. 县（市、区）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核实面

积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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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河北省 2016 年度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任务表
单位：万亩、万元

实施地点 试点任务 投资 备注

全省合计全省合计全省合计全省合计 181181181181 90500905009050090500
有关县已减去苜蓿和种养结合或

旱作农业模式项目面积

廊坊市小计廊坊市小计廊坊市小计廊坊市小计 14141414 7000700070007000

霸州市 2 1000

文安县 4 2000

大城县 8 4000

保定市小计保定市小计保定市小计保定市小计 17.317.317.317.3 8650865086508650

容城县 1 500

安新县 1.3 650

雄县 2 1000

蠡县 10 5000

高阳县 3 1500

沧州市小计沧州市小计沧州市小计沧州市小计 36.2 18100181001810018100

河间市 8.5 4250

黄骅市 2.9 1450

肃宁县 4.8 2400

献县 2.9 1450

海兴县 2.2 1100

南皮县 2 1000

东光县 1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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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地点 试点任务 投资 备注

吴桥县 2 1000

沧县 0.2 100

孟村县 0.7 350

泊头市 0.7 350

盐山县 6 3000

中捷 2.3 1150

衡水市小计衡水市小计衡水市小计衡水市小计 66.6 33300333003330033300

桃城区 2 1000

冀州市 2.7 1350

饶阳县 4 2000

深州市 5.1 2550

武强县 4 2000

阜城县 4.4 2200

武邑县 7 3500

景县 9 4500

枣强县 6.9 3450

安平县 13.5 6750

故城县 8 4000

邢台市小计邢台市小计邢台市小计邢台市小计 34.8 17400174001740017400

柏乡县 1 500

隆尧县 1 500

南和县 0.5 250

任县 0.5 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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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地点 试点任务 投资 备注

宁晋县 2.5 1250

平乡县 5.1 2550

巨鹿县 4.2 2100

广宗县 4.1 2050

威县 3 1500

南宫市 4.6 2300

清河县 2.8 1400

临西县 3.7 1850

新河县 1.5 750

大曹庄 0.3 150

邯郸市小计邯郸市小计邯郸市小计邯郸市小计 12.1 6050605060506050

成安县 2 1000

肥乡县 1.6 800

邱县 2 1000

馆陶县 2.1 1050

大名县 1.3 650

魏县 1.8 900

临漳县 0.4 200

曲周县 0.4 200

广平县 0.5 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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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县（市、区）耕地季节性休耕制度试点核实面积清单
乡（镇）政府主要负责人： 村委会主任：

乡镇政府： （盖章） 村委会： （盖章）

注：1.本表由县农业局印制，须由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、村委会主任、农户三方签字，乡镇政府、村委会盖章生效。

2.一式三份，一份由乡（镇）存档备案，一份由县农业局存档备案，一份用于村委会汇总公示。

举报电话：

序号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卡号 实施地点 实施面积（亩） 农户联系方式 农户签字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